2024年四川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省委十二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总牵引”“总抓手”“总思路”，以建设卫生健康强省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以“四化建设”为统揽，以健康四川示范县建设为抓手，奋力开创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新局面。2024年，全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8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2.05/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43‰。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总数。2024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数74796个1，比上年减少184个。其中：医院242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71467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671个。与上年比较，医院减少58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减少114个。

医院中，公立医院684个2，民营医院1737个3。医院按等级分：三级医院349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48个），二级医院801个，一级医院810个，未定级医院461个。

医院按床位数分：100张以下床位医院1349个，100～199张床位医院392个，200～499张床位医院351个，500～799张床位医院181个，800张及以上床位医院148个。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101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6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34个），乡镇卫生院2744个，诊所和医务室25719个，村卫生室40229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5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11个，其中：省级1个、地（市）级21个、县（区、县级市）级189个。妇幼保健机构202个，其中：省级1个、地（市）级18个、县（区、县级市）级182个。卫生监督机构1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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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省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数

表1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机构类别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3
	2024
	2023
	2024

	总计
	74980
	74796
	708592
	714917

	医院
	2479
	2421
	533181
	537356

	公立医院
	683
	684
	348241
	356190

	民营医院
	1796
	1737
	184940
	181166

	医院中：三级医院
	344
	349
	286269
	291056

	  二级医院
	769
	801
	149855
	161249

	  一级医院
	881
	810
	58832
	5044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71581
	71467
	158811
	16196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45
	567
	22955
	24986

	#政府办6
	499
	521
	22218
	24293

	社区卫生服务站
	559
	534
	377
	440

	#政府办
	47
	47
	52
	4

	乡镇卫生院
	2762
	2744
	134522
	135776

	#政府办
	2756
	2739
	134245
	135539

	村卫生室
	42301
	40229
	0
	0

	诊所（医务室、护理站）
	23717
	25719
	0
	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682
	671
	15020
	15282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11
	211
	-
	-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
	20
	20
	619
	564

	妇幼保健机构
	201
	202
	14345
	14661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0
	0
	0
	0

	其他机构
	238
	237
	1580
	318


注 ：#系其中数。以下各表同。
（二）床位数。2024年末，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71.49万张，其中：医院53.74万张（占75.1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6.20万张（占22.6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53万张（占2.14%）。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66.29%，民营医院床位占33.71%。与上年比较，床位增加0.63万张，其中：公立医院增加0.79万张，民营医院减少0.38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0.32万张，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床位增加0.03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23年8.47张增加到2024年8.5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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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及增长速度

（三）卫生人员总数。2024年末，全省卫生人员总数94.20万人7，比上年增加1.48万人（增长1.60%）。

2024年末卫生人员总数中，卫生技术人员76.42万人8。卫生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29.22万人9，注册护士34.70万人10。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人员增加2.27万人（增长3.06%）。

2024年末卫生人员机构分布：医院55.31万人（占58.7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2.42万人（占34.4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5.58万人（占5.93%）。

2024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49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4.15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4.39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6.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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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数
表2 全省卫生人员数

	指标
	2023
	2024

	卫生人员总数（万人）
	92.72
	94.20

	#卫生技术人员
	74.14
	76.42

	#执业（助理）医师
	28.03
	29.22

	#执业医师
	23.48
	24.47

	注册护士
	33.56
	34.70

	药师（士）
	3.40
	3.47

	技师（士）
	5.23
	5.47

	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
	3.99
	3.88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人）
	3.35
	3.49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人）
	3.73
	4.39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人）
	4.01
	4.15

	每千人口药师（士）（人）
	0.41
	0.41

	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人）
	6.69
	6.68


注：全科医生数指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执业（助理）医师与注册为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之和，不含尚未注册的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人数。

表3 全省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万人）

	机构类别
	卫生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

	
	2023
	2024
	2023
	2024

	总计
	92.72
	94.20
	74.14
	76.42

	医院
	54.48
	55.31
	44.90
	46.15

	公立医院
	38.78
	39.56
	33.01
	34.11

	民营医院
	15.70
	15.74
	11.88
	12.0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1.68
	32.42
	24.23
	25.2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51
	3.82
	3.02
	3.27

	社区卫生服务站
	0.36
	0.33
	0.32
	0.30

	乡镇卫生院
	11.51
	11.94
	9.99
	10.05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60
	5.58
	4.52
	4.57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9
	1.58
	1.21
	1.21

	妇幼保健机构
	3.34
	3.41
	2.82
	2.90

	卫生监督所（中心）
	0.24
	0.19
	0.19
	0.16

	其他机构
	0.95
	0.89
	0.50
	0.44


（四）卫生总费用。2024年全省卫生总费用核算为5112.03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1264.48亿元，占24.74%；社会卫生支出2458.20亿元，占48.09%；个人卫生支出1389.35亿元，占27.18%。人均卫生总费用6111.94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7.90%（见表4）。

表4 全省卫生总费用

	指标
	2023
	2024

	卫生总费用（亿元）
	4936.07
	5112.03

	政府卫生支出
	1316.78
	1264.48

	社会卫生支出
	2295.07
	2458.20

	个人卫生支出
	1324.23
	1389.35

	卫生总费用构成（%）
	100.0
	100.0

	政府卫生支出
	26.68
	24.74

	社会卫生支出
	46.50
	48.09

	个人卫生支出
	26.83
	27.18

	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
	8.21
	7.90

	人均卫生总费用（元）
	5898.74
	6111.94


二、医疗服务

（一）门诊和住院量。2024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6.06亿，比上年增加0.16亿人次（增长2.67%）。

2024年总诊疗量中，三级医院2.11亿人次（占34.85%），一级、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67亿人次（占60.53%），未定级医院0.07亿人次（占1.17%），其他医疗卫生机构0.21亿人次（占3.45%）。与上年比较，三级医院诊疗量增加0.14亿人次，一级、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增加0.01亿人次。

2024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2.31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83.89%），民营医院诊疗人次0.44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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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

2024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诊疗人次2.08亿，比上年增加0.01亿人次。

表5 全省医疗服务工作量

	机构类别
	诊疗人次数（亿人次）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2023
	2024
	2023
	2024

	医疗卫生机构合计
	5.90
	6.06
	2254.59
	2334.37

	医院
	2.60
	2.75
	1636.41
	1688.72

	公立医院
	2.18
	2.31
	1259.48
	1318.55

	民营医院
	0.42
	0.44
	376.93
	370.17

	医院中：
	
	
	
	

	三级医院
	1.97
	2.11
	1114.77
	1175.70

	二级医院
	0.43
	0.44
	334.89
	345.90

	一级医院
	0.14
	0.13
	129.75
	117.6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09
	3.10
	551.41
	575.78

	其他机构
	0.21
	0.21
	66.77
	69.87

	合计中：非公医疗卫生机构
	1.74
	1.73
	380.74
	373.78


2024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次2334.37万。其中医院1688.72万人次（占72.3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75.78万人次（占24.67%），其他医疗卫生机构69.87万人次（占2.99%）。与上年比较，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入院增加79.77万人次（增长3.54%）。

2024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次1318.55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78.08%），民营医院入院人次370.17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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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住院量

（二）医院医师工作情况。2024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18人次、住院2.97床日，其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95人次、住院2.84床日。

表6 医院医师担负工作量

	机构类别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023
	2024
	2023
	2024

	医院
	6.98
	7.18
	3.02
	2.97

	公立医院
	7.78
	7.95
	2.90
	2.84

	民营医院
	4.57
	4.76
	3.39
	3.38

	医院中：三级医院
	7.96
	8.15
	2.76
	2.66

	  二级医院
	5.39
	5.43
	3.75
	3.96

	一级医院
	4.67
	4.92
	3.05
	2.86


（三）病床使用。2024年，全省医院病床使用率85.83%，其中：公立医院93.31%。2024年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9.54日，其中：公立医院9.0日。

表7 医院病床使用情况

	机构类别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23
	2024
	2023
	2024

	医院
	86.01
	85.83
	9.71
	9.54

	公立医院
	94.54
	93.31
	9.25
	9.00

	民营医院
	69.74
	70.94
	11.24
	11.48

	医院中：三级医院
	95.92
	94.83
	8.81
	8.47

	二级医院
	81.77
	81.47
	12.31
	12.92

	一级医院
	61.63
	60.98
	9.09
	8.62


（四）改善医疗服务。截至2024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92.676%开展预约诊疗，97.35%开展临床路径管理，75.93%开展远程医疗服务，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现全覆盖，95.93%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五）血液保障。2024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数84.11万人次，献血量141.63万单位，千人口献血率10.1‰。
三、基层卫生服务

（一）农村卫生。2024年末，全省共有县级（含县级市）医院265个、县级（含县级市）妇幼保健机构109个、县级（含县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10个，三类县级（含县级市）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卫生人员12.02万人。

2024年末，全省共有2744个乡镇卫生院，床位13.58万张，卫生人员11.94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0.05万人）。与上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减少18个，床位增加0.13万张，人员增加0.43万人。

表8 全省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标
	2023
	2024

	乡镇卫生院数（个）
	2762
	2744

	床位数（万张）
	13.45
	13.58

	卫生人员数（万人）
	11.51
	11.94

	#卫生技术人员
	9.99
	10.05

	#执业（助理）医师
	3.92
	4.03

	诊疗人次（亿人次）
	0.88
	0.90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479.23
	493.05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8.92
	8.88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2.41
	2.37

	病床使用率（%）
	73.31
	72.82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6.87
	6.75


2024年末，全省共有4.02万个村卫生室。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6.10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和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5.96万人，注册护士0.09万人，卫生员0.03万人。与上年比较，村卫生室数减少0.21万个。

表9全省村卫生室及人员数

	指标
	2023
	2024

	村卫生室数（万个）
	4.23
	4.02

	人员总数（万人）
	5.86
	6.10

	执业（助理）医师和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
	5.64
	5.96

	注册护士
	0.13
	0.09

	卫生员
	0.06
	0.03


注：村卫生室人员数包括长期派驻到村卫生室的人员。

2024年，全省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0.55亿，比上年增加0.03亿人次；入院人次384.32万，比上年增加12.10万人次；病床使用率91.82%，比上年下降0.99个百分点。

2024年，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0.90亿，比上年增加0.02亿人次；入院人次493.05万，比上年增加13.82万人次。2024年，医师日均担负诊疗8.88人次，住院2.37床日，病床使用率72.82%，出院者平均住院日6.75日。与上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减少0.04人次，日均担负住院床日减少0.04床日，病床使用率下降0.49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减少0.12日。

2024年，村卫生室诊疗人次0.71亿，比上年减少0.05亿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1764人次。

（二）社区卫生。2024年末，全省共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101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6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534个。与上年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2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减少2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3.82万人，平均每个中心67人；社区卫生服务站人员0.33万人，平均每站6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员数比上年增加0.29万人，增长7.43%。
表10 全省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指标
	2023
	202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个）
	545
	567

	床位数（万张）
	2.30
	2.50

	卫生人员数（万人）
	3.51
	3.82

	#卫生技术人员
	3.02
	3.27

	#执业（助理）医师
	1.08
	1.19

	诊疗人次（亿人次）
	0.39
	0.43

	入院人次数（万人次）
	69.31
	79.60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4.46
	14.43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1.40
	1.42

	病床使用率（%）
	70.45
	70.56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7.57
	7.43

	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个）
	559
	534

	卫生人员数（万人）
	0.36
	0.33

	#卫生技术人员
	0.32
	0.30

	#执业（助理）医师
	0.15
	0.14

	诊疗人次（亿人次）
	0.05
	0.05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4.21
	13.67


2024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0.43亿，入院人次79.60万；平均每个中心年诊疗量7.52万人次，年入院量1404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4.43人次、住院1.42床日。2024年，全省社区卫生服务站诊疗人次0.05亿，平均每个站年诊疗量8978人次，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3.67人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2023年的89元提高至2024年的94元。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高血压、糖尿病两种慢性病患者健康服务基础上，组织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2024年，年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服务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1022.30万∆，接受健康服务的高血压患者人数617.39万，接受健康服务的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230.85万，接受健康服务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人数13.01万。

四、中医药服务

（一）中医类机构、床位及人员数。2024年，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503个11，比上年增加839个。其中：中医类医院364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10136个，中医类研究机构3个。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6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833个。

表11 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和床位数

	指标
	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2023
	2024
	2023
	2024

	总计
	9664
	10503
	94234
	96599

	中医类医院
	358
	364
	94191
	96554

	中医医院
	277
	284
	81366
	83639

	中西医结合医院
	38
	36
	10542
	10177

	民族医医院
	43
	44
	2283
	2738

	中医类门诊部
	94
	96
	43
	45

	中医门诊部
	79
	80
	15
	25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15
	16
	28
	20

	民族医门诊部
	-
	-
	-
	-

	中医类诊所
	9209
	10040
	-
	-

	中医诊所
	7761
	8349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1439
	1684
	-
	-

	民族医诊所
	9
	7
	-
	-

	中医类研究机构
	3
	3
	-
	-

	中医（药）研究院（所）
	2
	2
	-
	-

	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
	-
	-
	-

	民族医（药）学研究所
	1
	1
	-
	-

	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
	-
	41827
	51654


注：中医类临床科室包括中医科各专业、中西医结合科、民族医学科；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统计床位数大于零的机构数，且不包含在中医类机构数中。下表同。
2024年，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6599张，其中：中医类医院96554张（占99.95%）。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2365张，其中：中医类医院床位增加2363张。

2024年，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同类机构的99.82%，社区卫生服务站占93.07%，乡镇卫生院占100.00%，村卫生室占97.03%。

表12 提供中医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同类机构的比重（%）

	机构类别
	2023
	202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0
	99.82

	社区卫生服务站
	99.15
	93.07

	乡镇卫生院
	99.93
	100.00

	村卫生室
	92.96
	97.03


注：本表不含分支机构。

2024年，全省中医药卫生人员总数9.21万人，比上年增加0.43万人（增长4.85%）。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8.14万人，中药师（士）0.96万人。两类人员较上年均有所增加。

表13 全省中医药人员数

	指标
	2023
	2024

	中医药人员总数（万人）
	8.78
	9.21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7.72
	8.14

	见习中医师
	0.10
	0.11

	中药师（士）
	0.96
	0.96

	中医药人员占同类人员总数的比例（%）
	27.06
	27.33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27.54
	27.85

	见习中医师
	10.27
	10.64


（二）中医医疗服务。2024年，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33亿，比上年增加0.08亿人次（增长6.05%）。其中：中医类医院0.57亿人次（占42.96%），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0.35亿人次（占26.55%），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0.40亿人次（占30.48%）。

2024年，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次496.41万，比上年增加55.72万人次（增长12.64%）。其中：中医类医院330.22万人次（占66.52%），中医类门诊部0.13万人次，非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166.07万人次（占33.45%）。

表14 全省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量

	指标
	诊疗人次（万人次）
	出院人次数（万人次）

	
	2023
	2024
	2023
	2024

	中医类总计
	12504.08
	13260.13
	440.69
	496.41

	中医类医院
	5305.10
	5696.68
	313.20
	330.22

	中医医院
	4512.39
	4886.96
	274.17
	290.32

	中西医结合医院
	713.25
	730.68
	35.52
	36.27

	民族医医院
	79.46
	79.04
	3.51
	3.62

	中医类门诊部
	150.62
	176.46
	0.02
	0.13

	中医门诊部
	129.68
	156.42
	0.01
	0.12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20.94
	20.05
	0.01
	0.01

	民族医门诊部
	-
	-
	-
	-

	中医类诊所
	3247.92
	3344.74
	-
	-

	中医诊所
	2626.88
	2666.30
	-
	-

	中西医结合诊所
	618.17
	676.27
	-
	-

	民族医诊所
	2.87
	2.17
	-
	-

	非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类临床科室
	3800.44
	4042.25
	127.47
	166.07

	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不含村卫生室）的比例（%）
	24.30
	24.78
	19.50
	21.28


五、患者医药费用

（一）医院患者医药费用。2024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33.99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升1.51%，按可比价格上升1.31%；次均住院费用8340.02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3.05%，按可比价格下降3.25%。日均住院费用873.90元。

2024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108.20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32.40%，比上年（31.96%）上升0.44个百分点；医院次均住院药费（1538.55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18.45%，比上年（20.92%）下降2.47个百分点。

2024年，各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升0.08%，按可比价格下降0.12%；次均住院费用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3.94%，按可比价格下降4.13%。

表15 医院患者门诊和住院费用

	指标
	医院
	

	
	
	公立医院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次均门诊费用（元）
	329.01
	333.99
	303.10
	303.96
	320.58
	320.83
	191.10
	188.55

	上涨%（当年价格）
	6.18
	1.51
	4.45
	0.28
	2.63
	0.08
	6.85
	-1.33

	上涨%（可比价格）
	6.18
	1.31
	4.45
	0.08
	2.63
	-0.12
	6.85
	-1.53

	人均住院费用（元）
	8602.67
	8340.02
	9243.02
	8896.41
	10018.58
	9623.93
	5065.68
	4939.98

	上涨%（当年价格）
	-6.88
	-3.05
	-8.28
	-3.75
	-9.12
	-3.94
	-11.60
	-2.48

	上涨%（可比价格）
	-6.88
	-3.25
	-8.28
	-3.94
	-9.12
	-4.13
	-11.60
	-2.68

	日均住院费用（元）
	886.31
	873.90
	999.52
	988.52
	1137.64
	1138.49
	452.60
	426.43

	上涨%（当年价格）
	-2.22
	-1.40
	-3.19
	-1.10
	-4.86
	0.07
	-6.49
	-5.78

	上涨%（可比价格）
	-2.22
	-1.60
	-3.19
	-1.30
	-4.86
	-0.13
	-6.49
	-5.97


注：①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②202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2。③次均门诊费用指门诊患者次均医药费用，次均住院费用指出院患者次均医药费用， 日均住院费用指出院患者日均医药费用。下表同。

（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医药费用。2024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2.25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10.0%，按可比价格下降10.18%；次均住院费用2095.80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4.52%，按可比价格下降4.71%。日均住院费用282.09元。

2024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药费（111.42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73.18%，比上年（75.32%）减少2.14个百分点；次均住院药费（632.98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30.20%，比上年（35.42%）下降5.22个百分点。

表1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患者门诊和住院费用

	指 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2023
	2024
	2023
	2024

	次均门诊费用（元）
	169.17
	152.25
	72.46
	64.14

	上涨%（当年价格）
	9.22
	-10.00
	5.72
	-11.48

	上涨%（可比价格）
	9.22
	-10.18
	5.72
	-11.66

	人均住院费用（元）
	2195.02
	2095.80
	2088.93
	1969.74

	上涨%（当年价格）
	-4.74
	-4.52
	-2.21
	-5.71

	上涨%（可比价格）
	-4.74
	-4.71
	-2.21
	-5.89

	日均住院费用（元）
	290.11
	282.09
	304.08
	291.60

	上涨%（当年价格）
	-3.39
	-2.76
	0.77
	-4.10

	上涨%（可比价格）
	-3.39
	-2.96
	0.77
	-4.30


2024年，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64.14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11.48%，按可比价格下降11.66%；次均住院费用1969.74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下降5.71%，按可比价格下降5.89%。日均住院费用291.60元。

2024年，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药费（38.65元）占次均门诊费用的60.26%，比上年（60.99%）下降0.73个百分点；次均住院药费（646.04元）占次均住院费用的32.80%，比上年（37.57%）下降4.77个百分点。

六、疾病控制与公共卫生

（一）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和死亡。2024年，甲乙类传染病（不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2，下同）报告发病312965例，报告死亡4322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百日咳、梅毒、肺结核和艾滋病，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96.44%。报告死亡数居前5位的是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和狂犬病，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99.93%。2024年，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374.00/10万，死亡率为5.16/10万。
表17 全省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2023
	2024
	2023
	2024

	总计
	222429
	312965
	4514
	4322

	鼠疫
	-
	-
	-
	-

	霍乱
	2
	-
	-
	-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
	-
	-
	-

	艾滋病
	11059
	8757
	4101
	3834

	病毒性肝炎
	109636
	136342
	255
	295

	脊髓灰质炎
	-
	-
	-
	-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
	-
	-
	-

	麻疹
	30
	104
	-
	-

	流行性出血热
	218
	206
	-
	-

	狂犬病
	4
	4
	4
	4

	流行性乙型脑炎
	21
	6
	-
	-

	登革热
	188
	93
	-
	-

	炭疽
	63
	80
	-
	1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2826
	2599
	-
	-

	肺结核
	45393
	44544
	145
	173

	伤寒和副伤寒
	318
	353
	-
	-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5
	4
	-
	-

	百日咳
	680
	56167
	-
	-

	白喉
	-
	-
	-
	-

	新生儿破伤风
	-
	1
	-
	-

	猩红热
	1206
	2445
	-
	-

	布鲁氏菌病
	417
	468
	-
	-

	淋病
	4125
	4540
	-
	1

	梅毒
	46030
	56007
	9
	13

	钩端螺旋体病
	11
	8
	-
	-

	血吸虫病
	8
	1
	-
	-

	疟疾
	158
	212
	-
	1

	人感染H7N9禽流感
	-
	-
	-
	-

	猴痘
	31
	24
	-
	-


注：①总计中不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②猴痘于2023年9月20日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24年，全省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10种917571例，死亡3人。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流行性感冒、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和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占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99.91%。有死亡病例报告的病种为流行性感冒、包虫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占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总数的100％（见表18）。

2024年，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1096.52/10万，死亡率为0.004/10万。
表18 全省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数

	病名
	发病例数
	死亡人数

	
	2023
	2024
	2023
	2024

	合计
	1135601
	917571
	4
	3

	流行性感冒
	949523
	703852
	3
	1

	流行性腮腺炎
	6292
	6697
	-
	-

	风疹
	25
	22
	-
	-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635
	681
	-
	-

	麻风病
	17
	15
	-
	-

	斑疹伤寒
	189
	198
	-
	-

	黑热病
	15
	16
	1
	-

	包虫病
	563
	613
	-
	1

	丝虫病
	-
	-
	-
	-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
	78852
	149898
	-
	1

	手足口病
	99490
	55579
	-
	-


（二）免疫规划和预防接种。2024年，在四川省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常规免疫工作，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为96.16%。
（三）血吸虫病防治。2024年末，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63个；达到消除、传播阻断的县（市、区）分别为63个、0个；2024年，全省晚期血吸虫病病人1302人，比上年减少36人。
（四）地方病防治。2024年末，全省克山病病区县（市、区）数55个，已消除55个，现症病人226人；大骨节病病区县（市、区）数32个，已消除32个，现症病人26591人；碘缺乏病县（市、区）数183个，消除183个。地方性氟中毒（饮水型）病区县（市、区）数12个，控制8个，8～12周岁氟斑牙病人572人，氟骨症病人253人；地方性氟中毒（燃煤污染型）病区县（市、区）数23个，控制23个，8～12周岁氟斑牙病人1446人，氟骨症病人7173人。
（五）慢性病综合防治。截至2024年底，全省共建成93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其中国家级28个），183个县（市、区）开展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24年，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慢性病防治项目资金支持下，对3.09万名高危人群开展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等重点癌症组织性筛查，对42.33万名高危人群开展上消化道癌机会性筛查工作。对76528名、10445名、27942名高危人群分别进行脑卒中、心血管疾病、慢阻肺病筛查。完成学龄儿童窝沟封闭牙119968颗、完成学龄前儿童局部两次用氟41753人。
（六）健康危害因素监测。2024年，在全省所有县区开展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共设置监测点1.035万个，采集2.25万份水样开展水质检测；在6个城市设置9个监测点，开展空气污染（雾霾）对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在10个城市设置公共场所监测点，对370家公共场所开展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七）职业病防治。截至2024年末，全省共建成健康企业485家；9283家企业纳入了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范围，并开展了专项治理工作。截至2024年末，全省共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89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50家，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1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312家，共报告职业健康检查个案信息108万例，发现职业禁忌证2.42万例、疑似职业病463例；职业病诊断机构31家，共完成2359人次的职业病诊断；中央转移地方资金建设的102家尘肺病康复站（点）累计提供近50万人次的康复服务。2024年全省共报告各类职业病新病例689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505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504例），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121例，职业性传染病2例，职业性化学中毒20例，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23例，职业性皮肤病3例，职业性肿瘤3例，职业性眼病2例，其他职业病10例。
七、妇幼健康与健康老龄化

（一）妇幼健康核心指标。据妇幼健康监测，2024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12.05/10万、5.13‰、3.43‰，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9）。
表19 监测地区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

	指标
	合计
	城市
	农村

	
	2023
	2024
	2023
	2024
	2023
	2024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12.77
	12.05
	10.10
	4.97
	15.29
	21.04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5.73
	5.13
	2.30
	2.80
	7.70
	6.57

	婴儿死亡率（‰）
	3.90
	3.43
	1.67
	1.40
	5.19
	4.69

	注：数据来源于妇幼健康监测


（二）妇幼保健相关指标。2024年，全省孕产妇产前检查率98.34%，产后访视率97.33%，住院分娩率99.79%，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5.78%，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5.71%，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见表20）。
表20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情况

	指标
	2023
	2024

	产前检查率（%）
	98.10
	98.34

	产后访视率（%）
	96.93
	97.33

	住院分娩率（%）
	99.80
	99.79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95.29
	95.71

	产妇系统管理率（%）
	95.46
	95.78

	注：数据来源于妇幼健康年报


（三）老年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截至2024年末，全省设有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个；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525个，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113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127个，国家安宁疗护试点覆盖8个市。全省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的2482对，医养服务机构共有439个，其中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疗卫生机构295个，设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养老机构144个。
八、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截至2024年末，全省设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35个，对17大类0.85万份样品开展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在0.27万个医疗机构、全部县级及以上疾控机构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全省共报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518起，发病1925人，死亡3人。

（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公共场所卫生被监督单位91239个，从业人员491427人。对公共场所进行监督检查93407户次，依法查处案件2788件。
（三）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生活饮用水卫生（供水）被监督单位7801个，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126092人。全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被监督单位298个，从业人员4759人。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进行监督检查10707户次，依法查处案件270件。
（四）消毒产品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消毒产品被监督单位377个，专职从业人员8703人。消毒产品监督检查696户次，抽检2358件，合格率为98.94%。依法查处案件68件。全省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223个，监督检查308户次，依法查处案件22件。

（五）学校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被监督学校8514所，监督检查17556户次，查处案件357件。
（六）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职业卫生被监督单位13683个，监督检查13479户次，查处职业卫生案件328件。全省放射诊疗被监督单位5417个，进行监督检查8112户次，依法查处放射卫生案件206件。
（七）医疗监督和传染病防治卫生监督。2024年，全省医疗专业被监督单位69780个，监督检查92108户次；全省传染病防治被监督单位72608个，监督检查98287户次。依法对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作出卫生行政处罚1847件。行政处罚无证行医330件。依法查处传染病防治案件1464件。

（八）妇幼健康监督。2024年，全省妇幼健康被监督单位990个，妇幼健康被监督单位监督检查1418户次，依法查处案件1件。
九、人口家庭发展

（一）人口概况。202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364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53.6万人，比上年增加0.7万人；出生率为6.41‰，比上年提高0.09个千分点；死亡人口78.9万人，死亡率为9.43‰；自然增长率为-3.02‰。

（二）托育服务。截至2024年底，全省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0个。托育服务机构总数6625家，比上年增加6.80%。托位总数33.5万，比上年增加28.85%。入托婴幼儿数15.10万人。托育从业人员8.20万人，比上年增加10.81%。其中，保育人员3.61万人，持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占81.44%。

（三）“两项制度”。2024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覆盖2922081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覆盖213547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两项制度”共投入资金442214.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资金341371万元。
-----------------------------------------------------------------------------
注解：

1.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机构。

2.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办的医院。

3.民营医院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医院，包括联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

5.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6.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指卫生健康、教育、民政、公安、司法、兵团等行政部门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

7.卫生人员包括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其他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勤技能人员。按在岗职工数统计，包括在编、合同制、返聘和临聘半年以上人员。

8.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药师（士）、技师（士）、卫生监督员、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9.执业（助理）医师指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实际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员。

10.注册护士指取得注册护士证书且实际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

11.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的医院、门诊部、诊所及科研机构。

1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数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发布。

13.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口径调整，卫生技术人员包含乡卫生院设点村卫生室的卫生技术人员，往年数据按同口径修正。
14.本公报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相对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 只统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数据。该段落下同。





